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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聊法

医法知识

积极救治  尊重患者身体所属权

传染病防治中，医生最重要的义务就

是对患者的救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对传

染病患者或者疑似传染病患者提供医疗救

护、现场救援和接诊治疗，书写病历记录

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并妥善保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

确规定，对患者、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

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对疑似患者，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

治疗；对医疗机构内的患者、病原携带者、

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

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拒

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

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

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在 2003 年 SARS 救治过程中，一位女

性患者由于种种原因，拒不配合治疗。医

院领导非常焦急，问是否可以对她进行束

缚并强制治疗。然而，在患者意识清醒时，

医务人员并没有对其进行强制治疗的法律

依据，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患

者的配合。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拒绝接受治疗，

这名患者最终去世了。但按照法律，强制

的是治疗本身，在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

应充分尊重患者身体所属的权利。

及时转送  防止传染病传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医生经过注册以后，可以在注册的范围、

注册的地点、按注册的类别行医，但如

果传染病患者不在首诊医生注册的范围

怎么办？

对于甲类或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

病，如果医生让患者自行前往有救治能

力的医院，有可能造成患者脱离管理、

脱离治疗，导致传染病的传播。因此，

首诊医生有义务将患者及其病历记录复

印件一并转至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医疗

机构。

履行义务  发挥中坚力量

此外，在传染病防治中，医务人员还

有保护患者隐私，听从卫生行政部门调遣，

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

制度、操作规范，防止传染病的医源性感

染和医院感染等一系列义务。同时应该特

别注意的是，报告疫情也是每名医生应尽

的义务。

传染病防治是一个系统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医务人员是中坚力量。此次新冠

肺炎疫情中，医务人员无愧于社会的尊重，

无愧于自己的职责。对得起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 16 个字

的定位！

《吹哨人保护法案》最早可以溯源到

发生在 1972 年的水门事件，当民主党总

部遭到窃听事件曝光后，美国联邦调查

局组成专案组在特别检察官的指挥下进

行调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时在任

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可能卷入事件。然而，

调查组却接到了来自联邦调查局最高层

的指示：停止调查；对调查中发现的事

实不予公开；调查组成员不得向包括媒

体在内的外界透露调查的进展。

虽然当时社会舆论关注着窃听事件

的调查，但善良的美国人民还没将此事

与总统联系起来，总统面临的危机似乎

可以用权势的铁幕遮盖过去。可在调查

组中，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

尔特认为，从前期调查所取得的证据看，

尼克松与窃听事件脱不了干系，总统违

法，当与普通公民同罪。

最终，费尔特选择听从自己内心良

知的召唤，他秘密联络了《华盛顿邮报》

记者伍德沃德。几星期后，《华盛顿邮

报》惊爆内幕，舆论哗然，举国震惊，

总统公众支持度直线下降，国会要求成

立独立的调查组。经调查发现，总统与

窃听事件密切关联，在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遭到弹劾的总统与主动辞职之间，

尼克松选择了后者。

水门事件对美国宪政史的影响是巨

大的，事件发生后，独立检察官等各种

相关制度陆续出台。同时，各州纷纷通

过立法，赋予新闻记者以“庇护盾牌”，

即赋予媒体从业人员作证义务的特免权。

当法庭传召记者出庭作证时，记者可以

援引特免权拒绝说出匿名消息提供者的

名字而免受藐视法庭罪的惩罚，从而保

护了记者和匿名消息提供者。

水门事件后，《吹哨人保护法案》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在国会

立法通过，这部法律鼓励公民（包括公职

人员）通过参与到旨在维护社会公正的行

动中，特别是公职人员在其履职过程中，

发现存在贪腐、影响公共利益、国家安

全的行为，有权以告密（包括向媒体报料）

的方式进行检举。吹哨人不仅不会受到

泄密的指控，相反，法案规定司法机构

应该为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提供各种保护。

以案说法

患者抢夺病历
医院反而赔了30万
▲山东医法汇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张勇

患者吴某因“车祸外伤致全身多

处疼痛”，由甲医院120急救入院就诊，

诊断为：1、双侧多发肋骨骨折；2、

双肺创伤性湿肺；3、双侧胸腔张力性

气胸并右胸腔少量积血；4、右侧锁骨

骨折；5、T1、2 棘骨骨折；6、全身

多处软组织挫伤；7、糖尿病；8、多

处软组织挫伤。次日，行“剖胸探查

术 + 右侧第 3、4 肋骨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 右侧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右侧胸腔闭式引流术”。术后，

患者发生重度昏迷、呼吸困难，经抢

救无效，于第二天凌晨死亡。

法院审理过程中，患方申请司法

鉴定，鉴定意见为：“甲医院为患者

吴某提供诊疗服务过程中存在过错，

但现有材料无法反映完整救治经过且

缺乏关键记录，无法判断甲医院的过

错与患者吴某死亡的因果关系及责任

程度。同时，现有材料无法充分反映

甲医院尽到了向吴某或其亲属书面说

明告知的义务。”

对于患方抢夺病历问题，2002 年

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明确

规定：“患方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

事、抢夺病历资料……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

医方有妥善保管病历的法定义务，

面对可能存在的医疗纠纷，应防止患

方抢夺病历。如果发生患方抢夺病历

的情形，应立即采取报警、核对被抢

夺病历的内容，列出清单，保存监控

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并要求公安机

关依法对患方惩处，避免出现本案中

无法举证的情形。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司法鉴定意

见书》中关于被告医院对患者吴某诊疗

行为分析评价，对原告的损失由被告甲

医院承担 40% 为宜。原告要求赔偿精神

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赔偿条件，不予支持。判决由被告甲医

院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27万余元。

医患双方均不服，提出上诉。二

审法院认为，鉴定意见中指明的缺失

病历和关键记录的形成和提供义务人

为上诉人甲医院，虽其提出因患者一

方事后的抢夺等行为导致病历缺失，

但其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上诉

人甲医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

上诉人甲医院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未

支持患方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当，

应予以纠正，改判甲医院赔偿患方精

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

法院判决

案例回放

鉴定意见

本案启示

律师看法

传染病防治是个古老的话题，和传染

病的斗争贯穿着人类的历史。随着医学科

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曾经一度乐观地认为，

传染病已不能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

但 2003 年 SARS让我们看到，传染病的

防控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2019 年底

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一次敲响了传染病防控

的警钟。

在染传病防治过程中，医务人员承担

着哪些义务，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五十一条

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建筑设计和服务流程，应当符合预防传染病医院感染的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

对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对按照规定一次使用的医疗器具，应当在使用后予以销毁。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传染病诊断标准和治疗要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

从传染病强制治疗看患者身体所有权
浅谈医务人员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义务

▲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  邓利强


